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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统 计 局 
文件 

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

 

沪统字〔2020〕7 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上海市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

关于成立疫情防控期间经济运行 

监测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

 

市局、总队各处室、单位： 

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及国家统计局的工作要求，为切实

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下全市经济运行监测

研判和稳定经济增长工作，经研究决定，成立上海市统计局、国

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疫情防控期间经济运行监测工作领导小

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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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

组      长：周  亚 

常务副组长：朱章海 

副  组  长：汤汇浩  肖永培  李  炜  施  方  阮大成 

庄龙德  孙德麟  冯瑶钧  吴展敏  程  英 

成      员：陈永奇  刘  慧  朱静蕾  陆  昕  王建军 

宋丽琛  丁  俊  王震颖  陆立萍  姜忠毅  

甄明霞  何  愉  潘国林  周  蓉  沈  俊 

杨建忠  熊  玲  傅鳌琦 

二、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人员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综合处，汤汇浩兼任办公室主任，陈

永奇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局核算处、工业处、投资处、贸经处、人

口处、社科处、服务业处，总队综合处、分析研究处、居民收支

处、生产价格处、消费价格处、专项调查处为办公室成员单位。 

三、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主要职责 

领导小组主要职责：负责疫情防控期间市局和总队经济运行

监测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建立特殊时期经济运行监测工作机制，研

究部署经济形势监测重要任务，并对各项工作进展进行协调、指

导与监督。 

办公室主要职责：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推进落实各项工

作任务，研究提出工作建议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。组织各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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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围绕重点领域、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及民生民意等开展快速

调查，深入了解疫情防控期间各领域经济运行、企业复工复产、

受疫情影响、面临困难问题及政策诉求等情况，及时形成监测分

析成果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。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

递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领导小组在疫情结束后自行撤销。 

 

 

上海市统计局             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2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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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2月 13日印发 


